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
第29项问题整改公示

我市已完成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第29项问题整改，拟申请验收销号。现对该项问题整改完成情况向社会公示：
一、整改问题：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进展缓慢。《2024年黑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“冬病夏治”专项攻坚行动方案》明确提出，到2024年底，基本完成65蒸吨/小时以上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。鸡西大唐热电、博联热电公司、龙煤鸡矿公司滴道矸石电厂共计7台锅炉计划改用新建2×66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进行替换，项目目前仍处于前期论证阶段。鸡东热电4台锅炉尚未动工改造，虎林市华茂热力有限公司改造任务推进缓慢，存在逾期风险。
二、整改目标：按照国家要求完成65蒸吨/小时以上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任务，大气污染物实现超低排放。
三、整改措施：
1.市生态环境局定期召开超低排放改造工作专题推进会议，会同发改、财政、住建部门督导企业加快改造进度，积极帮助企业纾困解难，高质高效推动超低排放改造工作。
2.各有关县、区督促指导相关企业倒排工期、挂图作战，加快完成锅炉超低排放改造项目。2025年1月底前，鸡东热电有限公司完成超低排放改造项目上报工作，2025年10月底前完成2台锅炉超低排放改造；2025年12月底前完成剩余2台锅炉超低排放改造。2025年6月底前，虎林市华茂热力公司完成超低排放改造。
四、整改主要工作及成效：已完成整改。
[bookmark: _GoBack]1.多次召开超低排放改造工作专题推进会议，定期调度企业超低改造进展，制发了预警、督办文件，督导虎林市华茂热力公司加快推进超低排放改造工作，确保如期完成此项工作。多次前往施工现场，倾听并解决企业困难，详细了解超低排放改造最新进展，高质高效推动超低排放改造工作。
2.虎林市华茂热力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已于2024年12月完成改造任务，取得第三方鸡西晟源环境检测有限公司烟气超低排放检测合格报告。已督促企业完成工程结算审核，联合市财政局、审计局、发改局对项目脱硫、脱硝工程投资金额进行核定并完成资金拨付，共拨付资金659.69万元，结余资金62.31万元，已上缴虎林市财政局。
五、公示时间：2025年12月16日至2025年12月30日（共10个工作日）
六、受理部门：虎林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办公室
七、受理电话：0467-5886502
八、受理地址：虎林市解放东街127号

如对该项问题整改完成情况有异议，请以书面或电话形式，向虎林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反映。邮寄的以寄出邮戳为准，直接送达的以送达日期为准。

